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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由来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文中称“瓦克化学”）废水升级改造项目已建成并投

入调试，具备自主验收条件，遂开展该项目的自主验收工作，本项目建设进程概况： 

（1）2020 年 3 月 30 日，该项目取得投资项目备案批复确认（项目代码：2020-

320552-26-03-613971）。 

（2）2020 年 6 月 23 日，取得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张保审批

[2020]135 号）。 

（3）2020 年 9 月 1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 月 5 日建设竣工，并发布项目竣工及设

备调试公示。 

（4）2021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开展验收检测现场采样工作。 

本次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1）在瓦克化学污水站现有芬顿处理工艺的后端，新增一套废水生化处理设备对

生活污水和瓦克化学、德美瓦克生产废水作进一步预处理，由好氧连续池、沉淀池、污

泥浓缩池和压滤机等部分组成，新增的生化处理单元设计处置能力为 5m3/h。 

（2）RTV1 车间真空泵房新加 1 套水环泵（含自制的水洗罐），替换现有的 3 台往

复式真空泵。 

（3）按照环评文件及审批意见要求，该项目已全部建成，不存在分期建设情况，本

次验收为该项目的整体验收。 

瓦克化学成立验收工作组，由基地总监担任组长，验收组委托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根据建设项目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环评报告及批复、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检测结果、国家及地方

环境保护相关要求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编制完成《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

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作为本次验收报告的组成部分，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及环境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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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验收基本情况见表 1.1。 

表 1.1   验收项目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废水升级改造项目 

2 项目性质 技改 

3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4 建设地点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 503 号 

5 立项文件文号 项目代码：2020-320552-26-03-613971 

6 环评审批部门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7 环评批复文号及时间 张保审批[2020]135 号，2020 年 6 月 23 日 

8 环评编制单位 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9 生化处理单元设计单位 江苏蓝必胜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0 生化处理单元建设单位 江苏蓝必胜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1 验收监测单位 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12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13 环保设施竣工时间 2021 年 1 月 5 日 

14 环保设施调试起始时间 2021 年 2 月 1 日 

15 验收监测时间 2021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 

1.2 验收内容 

（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2）项目建成情况，包括建设性质、规模、地点，主要处理工艺、原辅材料消耗，

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内容及规模等。 

（3）环保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实际环保投资，污染物治理设施，环境风险防范等设

施的建设、调试、管理及其效果。 

（4）项目变动情况。 

1.3 废气检测因子说明 

本项目涉及的废气污染物因子为 NH3、H2S、臭气浓度。本项目主要特征污染因子

及实测因子情况见表 1.3。 

表 1.3   本项目验收检测因子情况一览表 

废气类型 废气源项 
环评/批复许可排

放污染物因子 

实际检测因子情况 

实测因子 标准限值（mg/m3） 标准来源 

无组织废气 厂界监控点 

NH3 NH3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

中表 1 厂界标准值 

H2S H2S 0.06 

臭气浓度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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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1.1 实施；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实施； 

（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5）《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 号，2019.8.22 修改； 

（6）《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1 号； 

（7）《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2018]11

号； 

（8）《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122 号； 

（9）《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的通知》，苏环监[2006]2 号； 

（10）《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0]688 号； 

（11）《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34 号； 

（12）《关于委托部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苏环办[2016]326 号。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 号。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江苏虹善

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020 年 5 月； 

（2）《关于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

意见》，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张保审批[2020]135 号，2020 年 6 月 23 日。 

 



 

4 

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瓦克化学位于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1。 

瓦克化学东侧为长江路，南侧为黄海路，西侧和北侧为陶氏硅氧烷（张家港）有限

公司，企业周边500m范围现状见附图2。 

瓦克化学全厂设1个污水总排口，位于厂区南侧；1个雨水排口，位于厂区南侧。 

本项目涉及一套废水生化处理设备（LBQ）。噪声源主要为排水泵、排泥泵、空压机、风

机等机械设备。主要污染源位置见附图3。 

3.2 建设内容 

本项目基本建设内容、公辅工程、主要设备和公用设备、与环评一致，详见表3.2-

1~4。 

表3.2-1   项目建设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型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批/建 

一致性 

1 建设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一致 

2 项目性质 技改 技改 一致 

3 占地面积 本项目占地180m2 本项目占地180m2 一致 

4 职工人数 不新增职工 不新增职工 一致 

5 全年工作时间 345d/a，8280h 345d/a，8280h 一致 

6 总投资 430万元 430万元 一致 

7 环保投资 430万元 430万元 一致 

表3.2-2   公用及环保工程建设情况对照表 

类别 
环评/审批项目内容 

实际情况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公辅 

工程 

给水 自来水 1000m3/a 
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用水，市政供

水管网供应 
与环评一致 

排水 水环泵废水 1000m3/a 
进入生化处理单元，尾水接管至胜科水务

集中处理 
与环评一致 

电 12 万kW·h/a 由当地电网提供 与环评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污水站异味

气体 

本项目生化处理、污泥处置等区域产生的异味气体，通过

自然通风，以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进行管控 
与环评一致 

废水 水环泵废水 进入生化处理单元，尾水接管至胜科水务集中处理 与环评一致 

降噪措施 采低噪声设备，减震、距离衰减等措施 与环评一致 

固废堆场 
依托现有，危废暂存区域面积 955.45m2；一般固废暂存区

域面积 477.72m2 
与环评一致 

环境 

风险 

应急事故池 8441m3 应急明渠（兼雨水池功能），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消防水罐 
2×4000m3（1 个在陶氏、1 个在瓦克化学）、2×2000m3

（均在陶氏）消防水罐，两家共用，依托现有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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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主要生产设备和公用设备对照情况 

序号 处理装置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设备数量（台/套） 

环评 实际 变化量 备注 

一 废水调节单元 

调节池 12.0m3 1 1 0 利用现有 25m3 排放池改造 

潜水泵 Q=6m3/h，H=10m 2 2 0 / 

电磁流量计 220V 供电，4-20mA 输出 1 1 0 / 

pH 计 
量程 0-14 

220V 供电，4-20mA 输出 
1 1 0 / 

二 集水坑 
集水坑 1.0m3 1 1 0 / 

潜水泵 Q=6m3/h，H=10m 1 1 0 / 

三 生化反应成套设备 

生化反应槽 4.5×3.0×3.0（h）m，碳钢防腐 1 1 0 配套填料格栅 

生物载体碳 40-100 目 1 1 0 / 

生物载体填料 聚氨酯 20 20 0 / 

LBQ 生物菌 固体粉剂 10 10 0 / 

膜片曝气装置 
φ215mm 

0.4~0.8m³h/个 
70 70 0 / 

四 
LBQ 好氧生化成套

设备 

好氧反应槽（好氧+回流沉淀） 8.0×3.0×3.0（h）m，碳钢防腐 1 1 0 
配套回流装置、沉淀池附

件、填料格栅 

生物载体碳 40-100 目 2 2 0 / 

生物载体填料 生物填料绳 40 40 0 / 

LBQ 生物菌 固体粉剂 25 25 0 / 

膜片曝气装置 
φ215mm 

0.4~0.8m³h/个 
120 120 0 / 

DO 在线测量仪 
0~20mg/L 

220V 供电，4-20mA 输出 
1 1 0 / 

排泥泵 Q=10m3/h，H=12m 1 1 0 / 

五 絮凝沉淀成套设备 

絮凝沉淀反应槽 
4.0×3.0×3.0（h）m 

碳钢防腐 
1 1 0 配套絮凝搅拌机、沉淀池 

絮凝剂加药装置 PP，1m3 2 2 0 投加 PAC/PAM 

排泥泵 铸铁，Q=10m3/h，H=12m 1 1 0 / 

六 污泥处置单元 污泥浓缩槽 2.0×3.0×3.0（h）m 1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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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钢防腐 

板框压滤机 F=20m2 1 1 0 / 

螺杆泵 Q=2.1m3/h，0.6MPa 1 1 0 / 

七 附属设备 
罗茨风机 

BK5006 

6.68m3/min，0.04Mpa 
2 2 0 一用一备 

电控系统 配套 1 1 0 / 

表3.2-4   主要原辅料对照情况 

序号 原辅料（药剂）名称 
消耗量（t/a） 

运输 来源 实际情况 
技改前 技改后 变化量 

1 过氧化氢（35%） 268 268 0 国内汽车 外购 与环评一致 

2 硫酸（35%） 10 10 0 国内汽车 外购 与环评一致 

3 硫酸亚铁 72 72 0 国内汽车 外购 与环评一致 

4 絮凝剂（含 PAC 和 PAM） 0.025 3.825 +3.8 国内汽车 外购 与环评一致 

5 氢氧化钙 32 32 0 国内汽车 外购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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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源及水平衡 

给水：项目用水水源为城市自来水，新鲜水用水量约为1000m3/a，主要作为RTV1车

间真空泵房水环泵用水。 

排水：项目新增水环泵废水量 1000t/a，直接进入本次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处理，

尾水与生活污水、其他生产废水一起接管至胜科水务集中处理。 

本项目水量平衡见图 3.3-1；全厂水平衡见图 3.3-2。 

 

 

 

图 3.3-1   本项目水平衡图（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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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全厂实际水平衡图（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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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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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去离子水、蒸汽、冷水均来自陶氏硅氧烷（张家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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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机用水 

损耗 100 

2000 
预处理装置 

2000 

胜科水务 

82557 



 

9 

3.4 生产工艺 

3.4.1 生产工艺流程 

本次验收涉及的生化处理系统处理工艺见“4.1.1 章节”。 

3.4.2 产污环节 

项目产污环节见下表。 

表3.4-1   项目产污环节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污染工序 污染因子 

废气 LBQ生化处理区域 污水处理 NH3、H2S、臭气浓度 

废水 RTV1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废水 真空泵 COD、SS 

噪声 潜水泵、排泥泵、风机 / 设备噪声 

固废 一般固废 污泥 污水处理 污泥等 

3.4.3 关于现有芬顿处理单元的说明 

从水质来说，瓦克化学污水站原来仅采取芬顿氧化处理工艺，其芬顿氧化后出水水

质需要满足胜科水务接管标准要求；待本次新增的 5m3/h 生化单元验收后，芬顿氧化处

理单元的功能定位即发生变化，变为专门处理工业废水的预处理单元，该芬顿氧化单元

出水水质满足下表所列要求即可（来源于本次验收项目的环评文件），不再需要满足胜

科水务接管水质要求，以上内容已在本次验收项目的环评文件中予以表述。 

从水量来说，瓦克化学污水站芬顿氧化单元设计处理能力为 2.5m3/h，已于 2009 年

完成验收 1.2m3/h（苏环验[2009]264 号），当时验收工况是按照芬顿氧化单元出水水质满

足胜科水务接管要求进行验收，在该工况下，需要保证较长的停留时间，确保达标排放，

使得建设单位实际运行时无法达到设计处理能力的运行水平；同样，由于本次新增的

5m3/h 生化单元验收后，芬顿氧化单元的功能定位变成工业废水的预处理单元，所以，

对于该芬顿氧化单元的处理能力可以不用拘泥于已验收的 1.2m3/h，只要保证①芬顿氧

化出水水质满足下表所列要求（主要指标 COD：2000mg/L）；②瓦克化学全厂废水经芬

顿氧化+生化处理后，最终排水满足胜科水务接管要求，做到稳定达标排放；③瓦克化学

全厂废水污染物接管总量指标满足环评文件要求；在做到以上要求后，建设单位在实际

运行过程中，芬顿氧化单元的处理能力可以按照设计处理能力运行。 

综上，本次新增的 5m3/h 生化单元验收后，芬顿氧化单元的处理能力按照设计能力

运行，出水水质按照满足下表所列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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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废水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文件，本项目实施后现有芬顿氧化单元处理效果见下表。 

表 3.4-2   本项目实施后现有芬顿氧化各工序处理效果 

 原废水 调节池 氧化池 中和池 沉淀池 澄清池 

pH，无量纲 6~9 6~9 2~3 6~9 6~9 6~9 

COD，mg/L 2000~100000 24400 6000 6000 2000 2000 

去除率，%   75.4%  66.7%  

SS，mg/L 2000~60000 20000 2000 2000 500 <400 

去除率，%   90%  75% 20% 

石油类，mg/L  200~400 20~40 20~40 <20 <20 

去除率，%   90%  50%  

3.5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与环评设计的基本一致。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

均未有变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有关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投

入正常使用。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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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 废水 

瓦克化学产生的生活污水（含德美瓦克）、芬顿氧化出水（高浓度生产废水）和 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废水及其他生产废水（低浓度生产废水）自流进入本次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处理，尾水接管至胜科水务集中处理。 

本次验收的生化处理系统运行后，将现有芬顿处理单元改变为工业废水的预处理措

施，具体变化情况见下图，因此，本次验收过程中对芬顿处理单元的情况予以说明。 

（一）污水站处理工艺 

瓦克化学污水站处理工艺流程见图4.1-1。现场照片见图4.1-2。 

 

图 4.1-1   瓦克化学污水站处理工艺流程图 

氧化反应 
生产废水* 

硫酸 

硫酸亚铁 

过氧化氢 

调节 

注*：含德美瓦克产生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 

注**：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废水主要污染物为甲醇，可生化性较好，直接进入本次新增的生化单元，不

再进入现有的芬顿处理单元。 

本次验收废水监测点位。 
 

加热 中和 沉淀 澄清 

污泥浓缩 污泥压滤 回水池 

上清液 

压滤液 

油污 S1 

污泥 S2 

上清液 污泥 污泥 

氢氧化钙 絮凝剂 

胜科水务 

集中处理 

排放池 絮凝沉淀 LBQ 好氧+回流沉淀 生化反应 调节池 

污泥浓缩 污泥压滤 

污泥 S3 

上清液 

絮凝剂 

污泥 污泥 
压滤液 

曝气 生活污水* RTV1 车间真空泵

房水环泵废水** 

本次技改工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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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简述： 

（1）现有处理工艺简述（芬顿氧化工艺） 

瓦克化学污水站现有处理工艺采取芬顿氧化工艺。 

流程说明：各项目废水至污水厂调节罐均质均量，经管道加热器加热，并加入硫酸、

硫酸亚铁、过氧化氢。硫酸亚铁和 H2O2 的投加量根据 COD 值随时调整，由实验室分析

试验确定。加酸及加热均会使水温上升，保持水温在 50℃左右，pH 大约保持在 3 左右。

加热使用园区集中供热蒸汽。加热用蒸汽凝结后产生冷凝水作为药剂配制用水回用。氧

化反应室分为两步反应，第一步进行充分的氧化反应，第二步反应时继续加入适量的 

H2O2。经反应后有机物被氧化，乳液被分离。硅烷、硅氧烷以油状聚积在表面，由刮板

刮除并收集下来。反应出水进入中和池，加入氢氧化钙进行中和处理，中和后进入沉淀

池，加入絮凝剂絮凝沉淀。沉淀后出水进入澄清池（斜板沉淀池）进一步澄清后接管至

LBQ 工艺。 

沉淀池、澄清池污泥排至污泥浓缩池浓缩处理，上清液返回至中和池，污泥至带式

压滤机压滤。压滤机污泥外运处置，滤液至回水池，视水质情况排放或回调节池，固废

为氧化反应池刮下的油污，作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固废为压滤机最终压滤后的

污泥，其中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铁、氢氧化钙等，收集后送至有资质单位处理。 

（2）新增处理工艺简述 

瓦克化学产生的生活污水（含德美瓦克）、芬顿氧化出水和 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

环泵废水自流进入调节池（设有空气搅拌装置，均匀水质）。 

废水混合均匀后经泵提升至好氧生化反应槽；生化好氧槽理想的推流过程使生化反

应推动力增大，效率提高，净化效果好，具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LBQ 好氧池末端设

有汽提回流管道可以使废水、污泥回流至 LBQ 好氧池前端。 

生化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通过汽提回流管道将生物活性炭填料、污泥回流至

好氧池延长污泥停留时间，保障池内微生物量，促进污染物的降解。再自流进入混凝沉

淀单元，在混凝反应槽内投加 PAC、PAM，通过搅拌机搅拌均匀后进入沉淀槽进行固液

分离。 

沉淀槽上清液自流进入最终排放池，排放池内出水达标排放。 

污泥处置单元：生化反应槽通过动力提升的方式使剩余污泥进入污泥浓缩槽；混

凝沉淀槽污泥通过自流进入污泥浓缩槽；浓缩槽内污泥通过螺杆泵直接打入压滤机，

压滤滤液通过管道自流至调节池，产泥委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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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外观 污水站侧面图 

  
沉淀池 曝气池 

图 4.1-2   污水站现场照片 

4.1.2 废气 

项目 LBQ 生化处理单元处置在生化处理、污泥浓缩等工序会产生含有恶臭污染物

的气体，主要表征污染物为 H2S、NH3。 

项目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见表4.1-1。 

表4.1-1   项目废气收集方案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废气源项 污染源代码 污染物名称 管控措施 

LBQ 生化处理区域（含生化反应单元、LBQ

好氧+回流沉淀单元、絮凝沉淀单元、污泥浓

缩单元、污泥压滤区域等诸多工序） 

生化废气 
H2S、NH3、恶臭

浓度 

以企业边界大气污

染物浓度限值进行

管控 

3、防护距离 

根据环评，以LBQ生化处理区域边界向外设置100m卫生防护距离。经现场勘查，卫

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 

4.1.3 噪声 

1、噪声源 

主要噪声源为潜水泵、排泥泵、风机等设备运行噪声，噪声源强见表 4.1-2，通过采

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建筑物隔声、合理布局、加强绿化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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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项目主要设备噪声源强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台设备等效

声级 dB(A) 

所在 

位置 

距最近厂界位置（m） 处理 

措施 

降噪效果
dB(A) 东 南 西 北 

1 潜水泵 2 85 
LBQ 生

化单元 
200 30 350 480 

绿化消声、基础减

振、距离衰减等 
20 2 排泥泵 2 85 

3 风机 1 85 

2、治理设施 

采取的措施包括： 

（1）高噪声区域悬挂高噪音警示牌、职业危害告知牌等噪音防控措施。 

（2）生产车间内的物料表、气提塔、真空机组等生产设备，采用车间隔声等措施。 

（3）加强厂界绿化，利用建筑物与树木阻隔声音的传播，减少噪声污染。 

4.1.4 固（液）体废物 

1、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置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污泥，委托苏州惠新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表 4.1-3   固（液）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表 

序号 固废名称 属性 
产生工序 

及装置 
形态 主要成分 

产生量 

t/a 
污染防治措施 

1 污泥 一般固废 污泥压滤 固态 钙盐等 41.5 
委托苏州惠新普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理 

2、一般固废暂存场所 

本项目产生的污泥依托瓦克化学现有一般固废暂存区域（建筑面积 477.72m2）暂存，

委托苏州惠新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固废环境保护措施可行，可避免固体废弃物对

环境造成的影响。一般固废暂存区域现场照片见图 4.1-3。 

  
图 4.1-3   一般固废暂存区域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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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见表 4.2，本项目环保设施符合“三同时”要求，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 

表 4.2   “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名称 废水升级改造项目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设施数量、规模、处理能力

等） 
处理效果 

环保投资

（万元） 

完成 

时间 

废气 生化处理区域 氨、硫化氢 自然通风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表 1 厂界

标准值 

/ 

同时设

计、同时

施工、同

时投入运

行 

废水 
RTV1 车间真空泵

房水环泵废水 
COD、SS 

直接进入生化处理单元预处理，尾水进

入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集中

处理 

满足胜科水务接管要求 420 

噪声 
潜水泵、排泥泵、

风机等设备噪声 
噪声 

通过选用低产噪设备，进行基础减振、

绿化消声等措施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 类标准 

2 

固废 一般固废 污泥 作为一般固废，委外处理 零排放，确保不产生二次污染 8 

绿化 依托现有 / 

清污分流排污口规范

化设置 
废污水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在废污水排口附近醒目处树立环保图形标志牌等 依托现有 

总量平衡方案 新增废水污染物总量在瓦克化学厂内平衡，不涉及废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 / 

环境风险防控 依托现有项目的风险防控措施 / 

“以新带老”削减措施 /  

卫生防护距离设置 以 LBQ 生化处理区域边界向外设置 100m 卫生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  

总计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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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瓦克化学拟投入430万元建设本次技改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依托江苏扬

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瓦克化学现有公用辅助设施，实行污水、固

废集中处理；项目符合相关环境管理规定和环保准入条件，符合泰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

工业园产业定位、总体发展规划、环保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选址较为合理；项目拟采

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具有技术、经济可行性，在实施到位和正常运行状况下，可实现各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一般固废委托外单位处置；分析表明，其达标污染物排放不会降低

区域环境功能。项目总量控制途径落实，拟采取的安全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后可有

效防范事故发生和缓释事故影响，环境风险达到可接受水平；公众对该项目无反对意见。

因此，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但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认真落

实各项安全防范和污染减排控制措施，加强各设施运行管理，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确保

环境安全。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对本项目做出批复（张保审批

[2020]135 号），主要审批内容如下： 

l、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本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产生；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

环泵废水，经本次技改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预处理后接入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

公司处理。 

2、本项目 LBQ 生化单元产生的少量废气无组织排放。NH3、H2S、臭气浓度排放执

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l 标准。 

3、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必须采取有效隔声、减

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制定和落实固体废物（废液）特别是危险废物的厂内收集和贮存、综合利用、安

全处置的实施方案，实现“零排放”。 

5、本项目以 LBQ 生化处理区域边界向外设置 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 

6、本项目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为：无组织大气污染物：NH3 0.00036 吨、H2S 0.00072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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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废气 

表 6.1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厂界浓度标准值（mg/m3） 标准来源 

NH3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表 1 厂界标准值 
H2S 0.06 

臭气浓度（无量纲） 20 

6.2 废水 

表 6.2   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口 污染因子 浓度限值（mg/L） 执行标准 

厂区污水站 

排口 

pH 值 6~9（无量纲）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接

管限值 

COD 500 

SS 250 

石油类 20 

NH3-N 25 

TP 2 

6.3 噪声 

表 6.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期限 执行标准 级别 单位 
标准限值 

昼间 夜间 

运营期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

（GB12348-2008） 
3 类 dB（A） 65 55 

6.4 总量控制指标 

表 6.4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类别 名称 本项目环评许可排放量 

废气 无组织 
氨 +0.00036 

硫化氢 +0.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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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水 

废水污染物监测类别、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率及监测频次见表 7.1。 

表 7.1   废水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芬顿系统废水调节罐

均质后 
pH、COD、SS 连续监测 2 天，4 次/天 

芬顿系统废水处理后

进生化调节池前 
COD  连续监测 2 天，4 次/天 

生化处理系统废水调

节池均质后 
pH、COD、SS、NH3-N、TP、TN 连续监测 2 天，4 次/天 

废水站（出口） pH、COD、SS、NH3-N、TP、TN 连续监测 2 天，4 次/天 

7.2 废气 

无组织废气监测名称、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见表 7.2。无组织

排放监测点见图 7.2-1~2。 

表 7.2   无组织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风向监控点位 G1 

NH3、H2S、臭气浓度 连续监测 2 天，4 次/天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2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3 

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位 G4 

7.3 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名称、监测量、监测频次及监测周期见表表7.3。 

表 7.3   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点位名称 编号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噪声 

项目东厂界外 1 米 N1 

等效连续 

A 声级 

连续监测 2 天，昼、

夜各监测一次 

项目南厂界外 1 米 N2 

项目西厂界外 1 米 N3 

项目北厂界外 1 米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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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厂界污染物监测点位分布图（2021.06.30） 

 

 

 

 
图 7.2-2   厂界污染物监测点位分布图（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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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标准号或方法来源、分析方法见表 8.1。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类别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无组织

废气 

NH3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3-2009） 
0.01mg/m3 

H2S 
污染源监测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检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

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5.4.10.3 
0.001mg/m3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 14675-1993） / 

废水 

pH 值 
《便携式 pH 计法》（《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2）3.1.6.2） 
/ 

化学需氧量 《水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盐法》（HJ828-2017） 4mg/L 

悬浮物 《水质悬浮物的测定重量法》（GB/T11901-1989） 4mg/L 

氨氮 《水质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2009） 0.025mg/L 

总磷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11893-1989） 0.01mg/L 

总氮 《水质总氮的测定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HJ636-2012） 0.05mg/L 

噪声 等效声级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8.2 监测仪器 

仪器名称、型号、编号及校准检定情况见表 8.2。 

表 8.2   监测仪器一览表 

类别 项目 仪器设备 仪器编号 

无组织废气 

NH3 723N 可见分光光度计 SMF-009 

H2S 723N 可见分光光度计 SMF-035 

臭气浓度 / / 

废水 

pH 值 PH-100 型笔式酸度计 SMKS-008-2 

化学需氧量 COD 消解仪 SMF-157.2 

悬浮物 fb224 分析天平（万分之一） SMF-036 

氨氮 723N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SMF-009 

总磷 723N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SMF-035 

总氮 Tu-1900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SMF-008 

噪声 等效声级 AWA622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022A 型声校准器 SMKS-004-1 SMKS-005-1 

8.3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分析仪校正结果见下表。 

表 8.3   噪声分析仪校准结果 

监测日期 声级计型号及编号 声校准器型号及编号 

校准结果[dB(A)] 

是否合格 

监测前 监测后 示值偏差 

2021 年 6 月 30 日 
AWA6228 多功能声级计

SMKS-004-1 

AWA6022A 型声校准器
SMKS-005-1 

93.8 93.8 0 是 

2021 年 7 月 1 日 
AWA6228 多功能声级计

SMKS-004-1 

AWA6022A 型声校准器
SMKS-005-1 

93.8 93.8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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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废水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地表水和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T91.1-2019）、《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的要求进行。质

量控制结果具体见下表。 

表 8.4   废水监测数据质控表 

因子 样品数 

平行样分析 质控样分析 加标回收 

质控结

果评价 
平行样

（个） 

平行样比例

（%） 

质控样

（个） 

质控样浓度

（除 pH 外 

mg/L） 

相对偏差

（%） 

加标样数

量（个） 

回收率

（%） 

pH 值 24 / / 2 6.86、9.18 / / / 合格 

化学需氧量 32 2 6 3 100、100、25 0.99、0.99、0 / / 合格 

悬浮物 24 / / / / / / / / 

氨氮 16 2 6 / / / 2 106、106 合格 

总磷 16 2 6 / / / 2 99.4、99.0 合格 

总氮 16 2 6 / / / 2 103、102 合格 

备注：质控样评价指标：相对偏差≤±10%；加标回收评价指标：回收率 90%~110%   

8.5 废气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

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大气

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中有关规定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

物中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

效范围内，即仪器量程的30~70%之间。对采样仪器的流量计采样前后进行校准。 

表 8.5   废气监测数据质控表 

监测项目 
样品数

（个） 

现场平行

（%） 

实验室平行

（个） 

全程序空白样

（个） 

实验室空白样

（个） 

实验室质控

样（个） 
结果评价 

无组织

废气 

氨 32 / / 2 4 / 合格 

硫化氢 32 / / 2 4 2 合格 

臭气浓度 32 / / / / /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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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本次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为间歇运行，废水先在调节池内进行暂存、调和，当生

化处理系统废水调节池中水量满足 5m3 时，才通过泵送至 LBQ 生化单元进行处理，其

他时间为蓄水过程，此时生化单元不运行，维持生化菌种存活即可。因此，本次验收期

间，通过调节厂内污水量，保证生化处理单元运行时的工况为 100%满负荷运行。 

具体统计数据见附件，2021.2.1 累计流量约为 764.5m3，2021.7.4 累计流量约为

14850.5，在 5 个月的时间内，合计新增水量 14086m3，按此统计资料估算，全年废水量

约为 33807m3。 

9.2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 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结果见表 9.2-1。 

表 9.2-1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结果表 

采样时间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1 日 
执行 

标准 
天气 多云 多云 

主导风向 东 东南 

检测频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气温 ℃ 27.6 29.4 31.2 29.7 28.8 30.1 32.4 30.5 / 

气压 kPa 100.2 100.1 100.0 100.0 100.1 100.0 99.9 99.9 / 

湿度 % 27.4 52.5 46.2 50.8 55.6 51.3 43.4 49.5 / 

风速 m/s 2.2 2.2 2.1 2.2 2.2 2.1 2.2 2.2 / 

上风向
G1 

NH3 mg/m3 0.04 0.02 0.02 0.02 0.05 0.02 0.02 0.04 1.5 

H2S mg/m3 ND ND ND 0.002 ND ND ND ND 0.06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下风向
G2 

NH3 mg/m3 0.05 0.02 0.04 0.04 0.02 0.03 0.02 0.02 1.5 

H2S mg/m3 ND ND ND 0.002 ND ND ND 0.002 0.06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3 12 12 11 11 11 11 12 20 

下风向
G3 

NH3 mg/m3 0.04 0.03 0.02 0.05 0.03 0.02 0.02 0.02 1.5 

H2S mg/m3 ND 0.002 ND ND ND ND 0.001 ND 0.06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1 11 12 12 12 12 11 12 20 

下风向
G4 

NH3 mg/m3 0.02 0.07 0.02 0.04 0.03 0.02 0.04 0.04 1.5 

H2S mg/m3 ND 0.001 ND ND ND ND ND ND 0.06 

臭气浓度 无量纲 13 12 12 12 11 11 11 12 20 

是否达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根据表 9.2-1，验收期间，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控点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最大值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中浓度限值要求。 

9.2.2 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芬顿系统废水调节罐均质后、芬顿系统废水处理后进生化调节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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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处理系统废水调节池均质后、废水站（出口）水质监测结果见表 9.2-2。 

表 9.2-2   全厂废水排口监测结果表   单位：mg/L，pH：无量纲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频次 pH COD SS 氨氮 总磷 总氮 

2021 年 

6 月 30 日 

芬顿系统废

水调节罐均

质后 

第 1 次 4.11 1.31×104 52 / / / 

第 2 次 3.97 1.30×104 52 / / / 

第 3 次 3.99 1.29×104 54 / / / 

第 4 次 4.08 1.29×104 54 / / / 

芬顿系统废

水处理后进

生化调节池

前 

第 1 次 / 935 / / / / 

第 2 次 / 945 / / / / 

第 3 次 / 918 / / / / 

第 4 次 / 896 / / / / 

生化处理系

统废水调节

池均质后 

第 1 次 4.67 408 62 14.2 0.98 17.1 

第 2 次 4.52 406 50 14.2 1.02 22.4 

第 3 次 4.58 405 58 14.3 1.01 17.4 

第 4 次 4.61 392 52 13.5 1.05 19.4 

废水站 

（出口） 

第 1 次 7.28 67 58 0.342 0.12 16.1 

第 2 次 7.32 70 58 0.333 0.12 17.4 

第 3 次 7.34 71 54 0.543 0.12 16.6 

第 4 次 7.31 68 58 0.425 0.13 17.9 

2021 年 

7 月 1 日 

芬顿系统废

水调节罐均

质后 

第 1 次 4.22 1.50×104 54 / / / 

第 2 次 4.17 1.50×104 53 / / / 

第 3 次 4.10 1.46×104 56 / / / 

第 4 次 4.14 1.46×104 54 / / / 

芬顿系统废

水处理后进

生化调节池

前 

第 1 次 / 1.15×103 / / / / 

第 2 次 / 1.23×103 / / / / 

第 3 次 / 1.17×103 / / / / 

第 4 次 / 1.21×103 / / / / 

生化处理系

统废水调节

池均质后 

第 1 次 4.11 297 59 16.4 0.98 26.0 

第 2 次 4.77 290 53 18.1 0.91 30.8 

第 3 次 4.68 298 58 18.0 0.89 25.3 

第 4 次 4.63 309 54 17.7 0.97 27.6 

废水站 

（出口） 

第 1 次 7.32 49 57 0.383 0.19 16.3 

第 2 次 7.34 50 56 0.324 0.18 15.3 

第 3 次 7.28 46 57 0.357 0.19 14.4 

第 4 次 7.29 48 55 0.395 0.20 20.9 

平均值 总排口 7.31 58.625 56.625 0.388 0.156 16.863 

浓度范围 总排口 7.28~7.34 46~71 54~58 
0.324~0.54

3 
0.12~0.2 14.4~20.9 

标准限值 6~9 ≤500 ≤250 ≤25 ≤2 ≤5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根据表 9.2-2，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出水中 pH 值范围以及 COD、SS、NH3-

N、TP、TN 日均浓度均符合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要求。 

生化处理单元主要污染物净化效率见表 9.2-3。 

表 9.2-3   生化处理单元主要污染物去除效率   单位：mg/L 

生化处理单元 COD 氨氮 总磷 总氮 

平均值 
生化处理系统废水调节池均质后 350.625 15.8 0.976 23.25 

废水站（出口） 58.625 0.388 0.156 16.863 

处置效率（%） 83.3 97.5 84.0 27.5 

生化处理单元对生产废水中 COD、氨氮、总磷、总氮的处理效率分别为 83.3%、

97.5%、84.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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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4。 

表 9.2-4   噪声验收监测结果表 

监测时间 2021.06.30 2021.07.01 执行标准 
是否达标 

检测点位置 单位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 dB（A） 58 48 57 48 

65 55 

是 

N2 dB（A） 59 49 59 47 是 

N3 dB（A） 58 48 58 47 是 

N4 dB（A） 59 47 58 48 是 

根据表 9.2-4，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各厂界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9.2.4固废 

表 9.2-5   固废产生及处理情况 

序号 名称 来源 性质 
环评估算产生量

（t/a） 

实际产生量

（t/a） 
暂存场所 处理处置方式 

1 污泥 废水处理 一般固废 41.5 41.5 
一般固废暂存

区域 

委托苏州惠新普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处理 

从上表可知，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可得到安全处置，零排放；固体废物的处置处

理措施切实有效，实现了固体废物处置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目标，对环境影

响小。 

9.2.5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次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为间歇运行，废水先在调节池内进行暂存、调和，当生

化处理系统废水调节池中水量满足 5m3 时，才通过泵送至 LBQ 生化单元进行处理，其

他时间为蓄水过程，此时生化单元不运行，维持生化菌种存活即可。因此，本次验收期

间，通过调节厂内污水量，保证生化处理单元运行时的工况为 100%满负荷运行。 

具体统计数据见附件，2021.2.1 累计流量约为 764.5m3，2021.7.4 累计流量约为

14850.5，在 5 个月的时间内，合计新增水量 14086m3，按此统计资料估算，全年废水量

约为 33807m3，具体见下表： 

表 9.2-6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统计时间 累计流量 m3 统计期间增加水量 m3 年处理水量 m3 

2021.2.1 764.5 
14086 33807 

2021.7.4 14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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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及接管量考核情况见下表。 

表 9.2-7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类别 项目 
废水量

（t/a） 

实测浓度平均值

（mg/L） 

实测排放量

（t/a） 
许可接管量（t/a） 达标情况 

全厂废水 

COD 

33807 

58.625 1.982 39.124 达标 

SS 56.625 1.914 25.505 达标 

氨氮 0.388 0.013 1.458 达标 

总磷 0.156 0.005 0.1248 达标 

总氮 16.863 0.570 2.916 达标 

根据上表，以调试运行期间监测数据为依据，污水站（出口）废水污染物中 COD、

SS、氨氮、总磷、总氮的接管总量均满足许可接管总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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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环评批复执行情况检查 

本项目环评审批意见执行情况见表 9.3。 

表 9.3   环评批复检查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结论 

1 

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本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产生；

RTVl 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废水，经本次技改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预处理后接入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处

理。 

①厂区排水系统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建设，已建设单独的废水和雨水管

道。 

②本项目无新增生活污水产生；瓦克化学产生的生活污水（含德美瓦克）、芬

顿氧化出水和 RTV1 车间真空泵房水环泵废水及其他生产废水自流进入本次

新增的 LBQ 生化单元处理，尾水接管至胜科水务集中处理。 

③根据检测结果，废水站（出口）浓度满足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

接管标准要求。 

落实 

2 

本项目 LBQ 生化单元产生的少量废气无组织排放。NH3、

H2S、臭气浓度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93）表 l 标准。 

①本项目 LBQ 生化单元产生的少量废气（NH3、H2S）无组织排放。 

②根据检测结果，NH3、H2S、臭气浓度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l 标准。 

落实 

3 

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

必须采取有效隔声、减振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①本项目已合理进行生产布局，采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必须采

取有效隔声、减振等措施。②根据检测结果，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落实 

4 
制定和落实固体废物（废液）特别是危险废物的厂内收集

和贮存、综合利用、安全处置的实施方案，实现“零排放”。 

本项目无生活垃圾及危废废物产生，产生的一般固废为污泥，污泥产生后贮

存于一般固废仓库，并委托外单位处理，可实现“零排放”。 
落实 

5 
本项目以 LBQ 生化处理区域边界向外设置100米卫生防护

距离。 

本项目以 LBQ 生化处理区域边界向外设置100 米卫生防护距离。根据现场调

查，在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没有敏感点，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落实 

6 
本项目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为：无组织大气污染物：NH3 

0.00036 吨、H2S 0.00072 吨。 
与批复一致。 落实 

7 
本项目建成后，试生产前须报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备

案。 
本项目建成后，试生产前已报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备案。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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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结论 

10.1.1废水监测结果 

污水处理站出水中 pH 值范围以及 COD、SS、NH3-N、TP、TN 日均浓度均符合张

家港保税区胜科水务有限公司接管标准要求。 

10.1.2废气监测结果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监控点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最大值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表 1 中浓度限值要求。 

10.1.3噪声监测结果 

公司各厂界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10.1.4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主要为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区域，委托苏州

惠新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已签订一般工业固废处理服务协议），厂区设有 477.72m2

的一般固废暂存区域。 

10.1.5总量控制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计算，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全厂废水排放量及废水

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的年排放总量满足公司排污许可证

中核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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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与验收合格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的相符性分析见

表 10.2。 

表 10.2   本项目验收情况与验收合格要求相符性分析表 

序

号 
要求 分析 相符性 

1 

未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

保护设施，或者环境保护设施不

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或者使用

的 

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并与主

体工程同时投产和使用 

相符 

2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相

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或者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废气、废水、噪

声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环境影响报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标准要求；

NH3、H2S 排放总量在环境影响报表及其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总量控制指标内 

相符 

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经批准

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

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的 

本项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

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

坏的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不需要重新

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相符 

4 

建设过程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未

治理完成，或者造成重大生态破

坏未恢复的 

经监测，本项目建成后，未对所在地土

壤、地下水、大气、声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相符 

5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

无证排污或者不按证排污的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7 年版），已取得排污许可证 

相符 

6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依法应当分期验收的建设项

目，其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的环境保护设施防治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能力不能满

足其相应主体工程需要的 

本次验收为整体验收 相符 

7 

建设单位因该建设项目违反国家

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

罚，被责令改正，尚未改正完成

的 

项目自开工至今，未受到国家和地方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的处罚 
相符 

8 

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

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项、遗漏，

或者验收结论不明确、不合理的 

本项目基础资料数据均来自企业，且经企

业核实；验收监测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 
相符 

9 
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等规

定不得通过环境保护验收的 
不涉及 相符 

根据表 10.2 分析，本项目不存在不合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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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建议 

（1）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处理设施的长期稳定运行、各项污

染物达标排放。 

（2）按环评文件中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以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HJ 1103—

2020）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切实做好污水、废气、噪声的日常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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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登记表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废水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

长江东路 503 号 

行业类别 

（分类管理名录）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D4620）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搬迁（技

改） 

项目厂区

中心经度/

纬度 

北纬

31°59′26″，东

经 120°28′53″ 

设计生产能力 新增一套废水生化处理设备，设计处置能力为 5m3/h。 实际生产能力 

新增一套废水生化处

理设备，设计处置能

力为 5m3/h。 

环评单位 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审批文号 
张保审批[2020]135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评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1 年 9 月 竣工日期 2021 年 01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1.7.28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 

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自主验收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见表 9.1 

投资总概算（万元） 43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430 所占比例（%） 100% 

实际总投资（万元） 43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30 所占比例（%） 100% 

废水治理（万元） 420 
废气治理 

（万元） 
/ 

噪声治理

（万元） 
2 

固体废物治理 

（万元） 
8 

绿化及生态 

（万元） 
/ 

其他 

（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

力 
新增一套废水生化处理设备，设计处置能力为 5m3/h。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345 天 

运营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代码） 
913205927665122530 验收时间 /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

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量 82557 / / 1000 0 1000 / 1000 33807 82557 / / 

化学需氧量 39.124 58.625 500 3 2.6 0.4 / 0.4 1.982 39.124 / / 

悬浮物 25.505 56.625 250 0.3 0.1 0.2 / 0.2 1.914 25.505 / / 

氨氮 1.458 0.388 25 / / / / / 0.013 1.458 / / 

总磷 0.1248 0.156 2 / / / / / 0.005 0.1248 / / 

总氮 2.916 16.863 50 / / / / / 0.570 2.916 / / 

废气 / / / / / / / / / / / / 

有组织 颗粒物 5.2218 / / / / 0.378 0.068 / 5.2218 5.22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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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 0.11 / / / / 18.105 1.395 / 0.11 0.11 / / 

甲醇 1.429 / / /  / / / 1.429 1.429   

NOx 1.814 / / / / 1.647 0.307 / 1.814 1.814 / / 

SO2 0.52 / / / / 0.146 0.814 / 0.52 0.52 / / 

氨 0.84 / / / / / / / 0.84 0.84 / / 

非甲烷总烃 110.6824 / / / / / / / 110.6824 110.6824 / / 

VOCs 112.2214 / / / / / / / 112.2214 112.2214 / / 

非甲烷总烃 1.558 / / / / / / / 1.558 1.558 / / 

无组织 

VOCs 1.558 / / / / / / / 1.558 1.558 / / 

颗粒物 0.1151 / / / / / / / 0.1151 0.1151 / / 

氨 0 / / 0.00036 0 0.00036 / 0 0.00036 0.00036 / / 

硫化氢 0 / / 0.00072 0 0.00072 / 0 0.00072 0.00072 / / 

VOCs 113.7794 / / / / / / / 113.7794 113.7794 / /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

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粪大肠菌群为个/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吨/年。 
 

 
 
 

 



 

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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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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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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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排污许可证
证书编号：913205927665122530001P

单位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法定代表人: 李冬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长江东路503号

行业类别: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专项化学用品制造，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7665122530

有效期限：自2021年07月28日至2026年07月27日止
发证机关：（盖章）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监制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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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yment Instructions
imm
Please send the following payment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of 
WACKER
if :

if payment documents::
1) indicate the order No.in formal invoiceiES;^:R(;±Bf
2) supplier payment request (Wacker format)-fii£ziti##:$if
3) Wacker order photocopy (signature)i:^;iTi^gEp#(^x®#M^)
4) Wacker format service record (for services)
5) receipt (such as advance payment)i|jt:ig (^PfjfSifS^)
6) the supplier delivery note (signed by both sides, used for receiving not through the 

Wacker logistics door materials / goods)#®

Direct delivery to: Wacker chemical (Nanjing) Co., Ltd.
Financial departmentPayment team (Tel: 025-66626400)
169, Xiaoyinghe South Road, Nanjing Chemical Industry Park,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210047

TL&im mtO

: 025-66626400

2. Invoice Requirements

Because WACKER uses the invoice scanning optical recognition system, for the formal 
invoice issued to WACKER, requirements are as follows:

JSj'A&iT:
1) invoice must keep a certain clari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canning and 

recognition;
umm ffi&TRB'M* ;

2) in the remarks column invoice only need to specify the order number 910******* 
provided by WACKER, and shall be machine printing, not handwriting;

A
3) invoice shall be chopped with dedicated seal, and the chopped seal shall not cover the 

order number 910****** and invoice amount (amount including tax, tax amount and 
amount excluding tax);

$85) am;
4)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order No. 910***** corresponds to one invoice, indicate them 

in the remarks column, such as the 910444444 / 9105555555.
BJ# 910444444 / 9i0555555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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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or/Vendor EHSS Agreement

Owner (hereafter, Party A): Wacker Chemicals (Zhangjiagang) Co.,Ltd.
Wacker Chemicals Fumed Silica Zhangjiagang Co.,Ltd.

Contractor/vendor (hereafter, Party B): Suzhou Huixinp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Article 1 Purpose and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Safety Production Law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this contract is to clarify safety responsibility between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enhance EHSS (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on contractor/vendor, and ensure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for both contractor/vendor and owner.

Article 2 Work Content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name. Normal waste sludge disposal service

Project/business(work task) location: No. 78 Changjiang Road, Yangzi River International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Zhangjiagang

Contract/business (work task) mode: onsite delivery

Project/business (work task) duration: From 2020.6.20 to 2023.6.19

Article 3 General Requirements
1) Both parti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EHSS law, regulations and local standards.
2)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when signing business contract.

Article 4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B
1) Party B should have the safety organization including responsible person of work safety, full time or part time 

safety professional in different level according to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the occupational 
contraindication employee is forbidden to work in the contraindication position, should have the procedures of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 check-up system, safety responsibility in different level, safety inspection and 
SOPs.

2) Party B shall fully understand and strictly abide by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and rules of Party A, and shall 
accept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of EHSS function or other function from Party A.

3) Party B shall ensure all its employee and its subcontractor employee who involved on the project/service 
received relevant EHSS training, which include EHSS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A and the EHSS training and 
specific training provided by Party B.

4) Party B shall provide its employee necessary PPE and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work 
condition, and replace them in time. In case Part B fails to supply corresponding PPE and facilities, based on 
site condition Part A will provide it for Part B employee at the cost of Part B.

5) Party B shall have accountability to inform EHSS related incident to Party A in time according to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Party A’s incident reporting rules, and to trigger the relevant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rescue to prevent incident expanding.

6) Without Paily A’ permission, Party B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non-work related area, and not allowed to use 
Party A’s facility, equipment, tools and material. Otherwise Party B shall take full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equence.

7) Party B should apply to and receive training from Party A and keep the records before using the machine and 
tools that provided by Paily A or entering the production area of Party A. Part B shall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accident related to using of the machine and tools.

8) Party B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inspection, audit and evaluating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Party A or the 
EPC management company, and correct relevant hazards in time.

9) Party B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Party A and get approval in advance if need to change safety person 
(project scope) .

10) Party B should have qualifications corresponding with contracted project and relevant certifications for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s, the copies of document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arty A.

11) Party B should ensure the sufficient safety investment according to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contract 
agreements which shall be used only for EHSS.



WACKER
Article 5 Responsibilities of Party A
1) Provide Party B with or inform Party B of th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s or procedures of Paity A.
2) Provide safety training to Party B in accordance with Item 3) of Article 4 of this contract.
3) Paity A’s EHSS department shall support project manager or area owner, coordinate and supervise EHSS issue 

between both parties.
4) Paity A shall provide ID badge for Party B’s employee after they pass relevant EHSS training.
5) Party A shall do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n Party B’s site for hidden peri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HS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procedure of SOP - 
GC -07-04-02 Management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6) Party A shall provide Paity B sufficient fund to ensure safe work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contract 
agreement, and shall supervise Party B’s implementation of it.

Article 6 Liabilities
1) Pai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any certificate or qualification related document provided 

by Party B is found invalid during performing the master contract,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such termination.

2) Party B should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related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violated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

3) Par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require Paity B to stop the work and rectify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happens:
no safety person from Party B; failure to execute safety measure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correctly or 
completely; workers do not know well safety measure of the job; failur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quipment, machine, tools, PPE and so on of the related project/business. In this case, Paity A is entitled to 
require Parte B replace project manager, EHSS manager, construction manager or other key management 
person and Paity B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the consequences or losses incurred.

4) If Pai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r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violate 
relevant EHSS regulation with potential risks and the violation result in any incident, Paity A shall implement 
the procedure “Compensation Rule of Contractor EHSS Violation” (attachment of this agreement) , or take 
other actions against Paity B’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Part A’s procedures. Once Paity B fails to observe any 
EHSS regulation, Party A is entitled to directly execute the compensation and/or actions of EHSS violation 
according to this contract, without further confirmation from Party B. If the actual losses of Paity A exceed the 
regulated compensation amount, Party A shall be entitled to ask further compensation from Paity B.

5) If Party B is failed to follow relevant safety laws, regulations and Paity A’s EHSS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s, 
such as repeated violation or serious incident which listed but not limited as below, and Paity B is not able to 
improve it effectively and timely, Patty A reserve the right to stop Party B’ s all work activity on site and even 
to terminate the signed contract and put Paity B in black list.
a) EHSS incident result in fatality or more than two person with serious injury, or direct economic loss 

is more than RMB 1 milion
b) The violation frequence (number of writtern violation reports per 100,000 working hours) is greater than 

50.
c) Same violation repeate more than three times within one month , i.e. perform work without approved 

work permit, perform work on site without EHSS training in advance etc.
d) Other serious violation or cases, i.e. warning letter or fine from government etc.

Article 7 Others
1) The contract will become effective after signed and chopped by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their deputies of both 

parties.
2) The contract will be executed in four original copies; both parties hold two original copies.
3) The EHSS responsibility of both parties could modulate for special project/business.
4)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ther topics not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follow the regulations of the master

contract.
5) The EHSS agreement becomes invalid until the on services from P,
6) If any discrepanci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veraipiferae* Aty

vv
n ty

-7
V

k)&
Date:

B£W.Sj4

Paity B:

SignatureMf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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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控 报 告 

Test Report
森茂（质）字第 20210920号

项目名称：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级

改造项目

检测类别： 验收检测

委托单位： 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

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Senmao Testing Technology Wuxi CO., Ltd.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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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加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及骑缝章后生效；本

报告无编制、审核、签发者签名无效。

二、本检测报告仅对当次检测有效，送检样品仅对来样负责。

不对样品来源负责。无法复现的样品，不受理申诉。

三、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检测报告。

经同意复制的复制件，应由本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任何对本报告

的涂改、伪造、变更及不当使用均无效，其责任人将承担相关法

律及经济责任，我公司保留对上述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用户对本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可在收到本报告后 15日内，

向本公司书面提出，逾期概不受理。

五、本检测报告及检测机构名称不得用于广告宣传。

六、我公司对本报告的检测数据保守秘密，存档报告保存期

限为 6 年。 

地 址：无锡市新吴区景贤路 52 号三楼 

邮 编：214000 

电 话：0510-8321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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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水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水样的采集、运输、保存、实验室分析和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均按照《地表水和污水

监测技术规范》（HJ/T91.1-2019）、《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的要求进行。质

量控制结果具体见下表。 

废水监测数据质控表 

因子 
样品数 
（个） 

平行样分析 质控样分析 加标回收 
质控结

果评价 平行样

（个） 
平行样

比例（%） 
质控样 
（个） 

质控样浓度

（除 pH 外

mg/L） 

相对偏差 
（%） 

加标样

数量 
（个） 

回收率 
（%） 

pH 值 
（无量纲） 

24 / / 2 6.86、9.18 / / / 合格 

化学需氧量 32 2 6 3 
100、100、

25 
0.99、0.99、

0 
/ / 合格 

悬浮物 24 / / / / / / / / 

氨氮 16 2 6 / / / 2 106、106 合格 

总磷 16 2 6 / / / 2 99.4、99.0 合格 

总氮 16 2 6 / / / 2 103、102 合格 

备注 质控样评价指标：相对偏差≤±10%；加标回收评价指标：回收率 90%~110%。 

2、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分析仪校准结果 

监测日期 
声级计 

型号及编号 
声校准器 
型号及编号 

校准结果 [dB(A)] 是否

合格 监测前 监测后 示值偏差 

2021 年 
06 月 30 日 

AWA6228 型多功能

声级计 SMKS-004-1 
AWA6022A 型声校准器 

SMKS-005-1 
93.8 93.8 0 是 

2021 年 
07 月 01 日 

AWA6228 型多功能

声级计 SMKS-004-1 
AWA6022A 型声校准器 

SMKS-005-1 
93.8 93.8 0 是 

3、 废气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气验收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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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中有关规定执行。尽量避免被测排放物中

共存污染物因子对仪器分析的交叉干扰；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应在仪器测试量程的有效范

围即仪器量程的 30～70%之间。对采样仪器的流量计采样前后进行校准。

废气监测数据质控表

监测项目
样品数

（个）

现场平行

（个）

实验室平

行（个）

全程序空

白样（个） 
实验室空

白样（个） 
实验室质

控样（个） 
结果

评价

无组织

废气

氨 32 / / 2 4 / 合格

硫化氢 32 / / 2 4 2 合格

臭气浓度 32 / / / / / / 

备注 /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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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

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由江苏蓝必胜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设计，企业编制了可行性

研究报告。设计单位已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专章介绍了项目的主要污染物的产

生、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等。本项目为环境保护

治理设施工程，项目设计总投资 430 万元，设计环保投资 430 万元，实际投资

以决算审计结果为准。 

1.2 施工简况 

建设项目的施工由江苏蓝必胜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环境保护设施

已纳入了施工合同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主体工程的建设资金未占用环境保护

设施的资金，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资金和工程进度得到了保证。 

项目建设过程中水泥等建材堆放点落实了防尘防淋措施，对周围工地实施

围挡，裸露出洒水抑尘，合理安排了作业时间，施工期间无举报投诉事件。较

好的执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 月 5 日工程竣工并发布项目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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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设备调试公示。本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需要

进行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文中称“瓦克化

学”）委托江苏虹善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

公司废水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0年6月23日，取得江苏省张

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张保审批[2020]135号）。 

2021 年 2 月瓦克化学参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启动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委托森茂检测

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进行验收监测，随后进行了报告的编制工作。 

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为国家计量认证（CMA）认可实验室（编号：

181012050389），参与验收监测的项目负责人及现场和实验室分析人员均持证

上岗。森茂检测科技无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对本项目进行现场勘查并编

制本次环保验收监测方案，根据监测方案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7月1日对项目

实施验收监测。 

本项目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编制完成，瓦克化学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组织自主验收评审会，根据各验收组成员（建设单位、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环评单位、监测单位）及专业技术专家提出的意见，现场编制竣

工环保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废水升级

改造项目”基本符合环保竣工验收条件，原则同意本次验收项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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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瓦克化学已经设立了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制定了符合企业

生产实际情况的环保规章制度，制定了环境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用符合

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物，对危险废物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每个

生产工序要有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易

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工序并分级考核；建立企业自

身环境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开停工及停工检修时的环境管理程序、项目管理及

验收程序、储运系统控制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事故的应急程序、环境管

理记录和台账；并要求原料供应方、协作服务方均有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 

2.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瓦克化学已编制《瓦克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已在2018年12月23日在张家港市环保局备案，备案文号320582-2018-087-M

。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加强了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的建设，配备了消防器材和救

援设施，并定期组织学习和演练，对预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现有应急预案针

对本厂实际，可操作性强，能与区域应急预案很好衔接，联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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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环境监测计划 

瓦克化学按照要求制定了年度环保监测计划，并已开展日常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2.2.1 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 

2.2.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不涉及。 

3.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均未收到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整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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